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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开心连心石榴花开心连心 法治浇灌法治浇灌““团结花团结花””

（本版文图均由自治区民委提供）

今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
起施行。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教育厅、司法厅、农牧厅将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
进法作为“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核心内容，组织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进一步凝聚起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的强大合力。

精准滴灌 春风化雨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

宣传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紧扣“有形有感有效”目标要求，坚持分类指导、
分众施策，聚焦学法用法、文化融入、网络覆盖、服务惠民四个维度精准发力，
组织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和法律法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以学法之“深”，促用法之“行”。各地各部门坚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开展专题学习研讨1000余场次，覆盖党员干部8万余人次。各地各部门
重心下移、分众施策，精准开展对象化宣传宣讲。在社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等57家普法责任单位以“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为抓手，深入包联社区把法
律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嘎查村，自治区农牧厅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
众教育，对700多万农牧民进行政策宣讲；在学校，巴彦淖尔市教育系统紧扣
不同学段育人特点，在中学开展理论铸魂教育，在小学开展文化浸润教育，在
幼儿园开展童趣启蒙教育；在企业，乌兰察布市“理响乌兰察布”宣讲团、乌海
市委讲师团以“宣讲+交流”“讲述+互动”的形式推动民族政策直达企业职
工。一场场接地气、沾泥土、润童心的宣传宣讲活动，让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
法律法规从“纸上”走向“心上”。

以文脉之“韵”，铸法治之“魂”。各地各部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深度融合，以文化人、以法润心，让法治精神在
文脉传承中生根发芽。一是非遗民俗搭台。各地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
嵌入非遗展演、民俗体验、文化集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举办主题活动
3000余场。兴安盟组织共绘百米画卷，赤峰市开展葫芦烫画非遗体验，锡林
郭勒盟讲述茶马互市历史，因地制宜让群众在“逛、玩、学”中潜移默化接受法
治熏陶。二是文博阵地赋能。内蒙古博物院等文博场所推出“金玉华光、多彩
中华”等60余个精品展览。河套文化博物院情景剧、乌拉特中旗博物馆夜游、
阿拉善博物馆情景体验等400余场沉浸式社教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在触
摸历史中感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互动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三是文旅
融合添彩。各地同步开展“跟着文博去旅行”“跟着演出去旅行”等七大系列活
动。“阅见内蒙古·悦读正当时”全民阅读季举办活动超200场。呼和浩特市等
地设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读书角，包头市等地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内
蒙古大地奏响文脉传承、文旅融合与民族团结进步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

以网络之“活”，拓覆盖之“广”。各地各部门在丰富内容、拓宽渠道上双向
发力，打造“互联网+”传播矩阵，让互联网成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
进法的最大增量。一是“互联网+媒体宣传”扩面提质。人民日报、新华网、央
视频等央媒，司法部等国家部委政务平台，自治区主流媒体，对内蒙古学习宣
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举措进行密集报道，全网阅读总量超200万
人次。自治区民委联合内蒙古日报社深挖全区民族团结进步鲜活案例与特色
经验，累计刊发稿件561篇。二是“互联网+视听传播”走心见效。各部门将法
律条文具象化、故事化，推出一批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力的网络视听作品。
自治区民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法律条文内容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的
数字体验。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推出“理响暖城·微课堂”“快问快答”等普
法短视频，推动法律精神从“云”端落地、浸润人心。三是“互联网+矩阵联动”
聚势增能。自治区民委、满洲里市民委、内蒙古大学等部门和院校举办网络答
题活动，累计近 90万人次参与。各级统战、民委、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
位、民委委员单位，通过“两微一端”联动推送政策法规有关内容，形成强大政
务新媒体矩阵合力。

以服务之“暖”，固团结之“基”。各地各部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
深度嵌入民生服务场景，在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中持续拓展宣传覆盖面，推
动法律精神与党的关怀一同送到群众身边。一是便民服务与普法宣传并举。
鄂尔多斯市在普法宣传中，融入群众高频咨询的医保政策事项；阿拉善盟在法
治宣传活动中开展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让宣传更有温度。二是就业帮扶与
普法宣传并重。通辽市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中宣传禁止就业歧视等法律规
定；锡林郭勒盟将牲畜疫病防治等技术培训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同步
推进，推动法治保障融入群众生产生活。三是科普体验与普法宣传并行。二
连浩特市聚焦边境牧民、中小学生等群体，以科普大篷车为载体，开展普法宣
传、机器人表演、VR体验、无人机展示等活动，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边境
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自治区民委将把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紧
抓实，做到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一是向基层末梢延伸。巩固四级联
动成果，依托“九五”普法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推动政策法
规宣传向基层持续延伸，确保无盲区、全覆盖。二是向数字融合拓
展。总结推广数字化展厅、AI讲解等创新经验，开发更多沉浸式互动
产品，让群众在休闲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三是向制度机制转化。建
立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形成年初有计划、年中有调度、年底有
总结的工作闭环，确保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不断线”、
贯彻“不打折”。

常态长效 久久为功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
要工作任务，坚持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构建起全域协同、贯通联动的
大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周密部署，强化协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
治区民委等部门先后联合制发“一月一周”工作方案及学习宣传贯彻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推动普法宣传从“单兵作战”向“协同
并进”转变。二是集中宣传，全域启动。自治区民委等6部门于4月底
在兴安盟举办主场集中宣传活动。各地区同步开展涵盖法律宣传、非
遗展示、科普宣传等内容的集中宣传活动，全面启动宣传月工作，实现
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乡镇（街道）四级贯通联动。

高位推动 全域协同
构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大格局

自治区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政策宣传月””主场活动主场活动
在兴安盟举行在兴安盟举行。。

自治区青少年自治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教育研学实践活动开营仪式现场主题教育研学实践活动开营仪式现场。。

自治区团委开展“小石榴籽心向党、籽籽同心一家亲”“民族政策宣传
月”主题示范活动。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举办“民族政策宣传月”主场活动。

通辽市举办科尔沁大讲堂。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举行民族团结主题升旗仪式。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税务干部向牧民讲解民族团结
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地区税费优惠政策与便民办税举措。

呼和浩特市开展送法送政策进军营活动。

满洲里市民委联合市教育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开展大中小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艺术体验课。

赤峰市委统战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民委联合举办“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
共建先进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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